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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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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021年 6月 30日，碇泊於香港友聯船廠（船廠）近岸水域的本

地領牌浮塢“ YIU LIAN FLOATING DOCK NO.1”（浮塢）進

行進出塢作業。於 0845時，浮塢塢長（塢長）開始為浮塢壓載

水艙注水，使其下沉，讓塢內船隻離開。當所有船隻離開浮塢

後，塢長繼續為浮塢壓載水艙注水，準備其他待修的船隻進塢。

在浮塢壓載下沉操作過程中，塢長發現第 3及第 4段浮箱壓載水

艙水位比其他壓載水艙高，為控制浮塢下沉的異常，塢長遂關

閉所有浮箱壓載水艙的電動進水閥（進水閥）及電動旁通閥（旁

通閥 1）。同時打開該兩段浮箱的電動排水閥（排水閥），並啟

動其壓載水泵將壓載水排放，惟艙內水位沒有下降跡象。其後，

塢長打開了浮塢各壓載水艙的旁通閥及排水閥，啟動所有壓載

水泵並聯排放浮塢壓載水，期望能止著下沉的速度，但未能奏

效。於 1945時，塢長關閉第 4段浮箱壓載水艙的排水閥，讓潛

水員下水檢查。約數分鐘後，第 4段浮箱壓載水艙水位突然急

速上升，為著潛水員的安全及為免浮塢繼續下沉，塢長立即通

知潛水員上水，停止檢查並繼續排放浮塢壓載水。於 2000時，

塢牆 2船艙多處發現入水，浮塢電力中斷，壓載水泵停止運作，

海水持續湧入浮塢各壓載水艙及塢牆各艙室，浮塢繼續下沉。

最後塢長關閉浮塢的燃油供應閥，宣佈棄塢，所有員工登上拖

輪安全撤離浮塢。浮塢最終下沉擱淺。  

調查發現下沉事故的肇因為浮塢的結構強度減弱，在各獨立浮

箱的甲板銹蝕顯著 ,  其蝕耗接近鋼板的蝕耗極限 3，未能及時

進行有效的維修保養；在浮塢下沉時，船廠未能提供相關應急

操作指引及應變措施；在排放壓載水期間，工作人員缺乏安全

意識，未有意識到浮塢承受撓度及應力的變化可能使銹蝕顯著

的浮箱甲板進一步變形而破損，削弱浮塢的浮力。  

                                              

1 浮塢的中央連通管連接到各浮箱壓載水艙的總支匯管。每段浮箱裝有一個

電動隔艙旁通 閥，必要時打開旁通閥，連貫其他水艙進行並聯注水或排水操

作。  

2 位於浮塢兩側，用以承受縱向強度的牆式結構。  

3 根據海事處第 I I 類別船隻安全標準工作守則—附件 M 指引，鋼質船體外

殼板及甲板厚度的蝕耗不可多於原建造厚度的百分之三十。相關板材蝕耗

超過上述極限時，須予割換。  



 

2  

調查還發現當浮塢失去電力供應，壓載水艙的旁通閥和排水閥

不能以電動或手動方式 4關閉時，海水沿著壓載水的排放管路 5

持續湧入各壓載水艙，導致浮塢進一步失去浮力而下沉。  

 

  

                                              

4 事發時浮塢各壓載水艙的手動閥 門位於水線之下，未能手動關閉。  

5 浮塢壓載水排放管路中未有設置相應的止回裝置。  



 

3  

1 .  船隻資料  

 

船名  : YIU LIAN FLOATING DOCK 

NO.1（圖 1所示）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 B77V 

類別  : II 

類型  : 浮塢  

總長度  : 194.00米  

最大寬度  : 38.10米  

深度  : 15.10米  

總噸位  : 12,120 .56  

建造年份  : 1976 

船體物料  : 鋼  

船東姓名  : YIU LIAN DOCKYARDS 

LIMITED 

 

圖 1： YIU LIAN FLOATING DOCK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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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證據來源  

2 .1  浮塢塢長提供的資料。  

2 .2  船廠提供的資料。  

2 .3  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天氣報告。   

2 .4  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提供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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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肇事始末  

本文時間為本地時間（協調世界時 +0800）  

3 .1  2021年 6月 30日約 0830時，碇泊於香港友聯船廠近岸水域

的本地領牌浮塢 6 “ YIU LIAN FLOATING DOCK NO.1”

開始進出塢作業。  

3 .2  約 0845時，浮塢塢長於浮塢中央控制室（控制室 7）通過中

央監察及控制系統打開浮塢壓載水艙 8的電動進水閥進行

壓載注水，開始浮塢壓載下沉操作 9。  

3 .3  約 0930時，浮塢下沉到平均吃水約 7.9米後，塢內所有船隻

出塢，完成出塢作業。隨後塢長繼續為浮塢壓載注水，準

備進塢作業。   

3 .4  約 1000時，浮塢前吃水 11.9米，後吃水 10.8米。在附近水

域待修的船隻陸續進入浮塢，並約 1050時到達浮塢內的預

定位置。  

3 .5  於浮塢壓載下沉操作過程中，塢長發現第 3及第 4段浮箱壓

載水艙進水比平時操作時要快。塢長遂關閉所有浮箱壓載

水艙的進水閥及旁通閥，並啟動壓載水泵對第 3及第 4段浮

箱進行排水，但艙內水位未有下降跡象。塢長隨即通知船

廠工程部尋求幫助，同時亦安排機房員工到現場檢查壓載

水艙進水閥的工作狀態。經檢查確定所有壓載水艙進水閥

的工作狀態均顯示為正常。  

  

                                              

6 浮塢為分離型結構，由 7 段獨立浮箱和左右兩舷塢牆利用螺栓連接組成 。  

7 中央控制室位於浮塢右舷第 4 段塢牆的上層甲板 。  

8 浮塢的每段獨立浮箱由一道位置於中線的水密縱艙壁分隔成左右兩邊。每

邊另有一道上部設有透氣孔的邊縱艙壁再分隔成 2 個壓載水艙。即每段浮箱

有 4 個壓載水艙，整個浮塢共有 2 8 個壓載水艙。  

9 壓載下沉操作是指通過打開壓載水艙的進水閥，靠重力注入 壓載水。相反

地，排水上浮操作則是 指通過打開壓載水艙 的排水 閥及啟動其壓載水泵排掉

壓載水。  



 

6  

3 .6  約 1115時，浮塢前吃水 12.2米，後吃水 11.8米。第 3及第 4

段浮箱壓載水艙水位一直顯示為超高位狀態。船廠工程部

管理人員到達現場瞭解情況後，塢長打開了各壓載水艙的

旁通閥及其排水閥，並啟動 7個壓載水泵排放壓載水，但

未能奏效，浮塢仍繼續慢慢下沉。  

3 .7  約 1145時，船廠管理人員與塢長商討後，決定調遣潛水員

進行水下檢查及封堵第 3及第 4段浮箱壓載水艙的進水閥。 

3 .8  1100時至 1600時，塢長利用浮塢的 7個壓載水泵排放壓載

水，以維持浮塢正浮狀態。  

3 .9  約 1600時，浮塢平均吃水約為 12.3米。塢長安排塢內兩艘

船隻離開浮塢。同時潛水員亦到達現場，準備下水進行塢

底檢查。  

3 .10  約 1615時，位於浮塢的主配電板房 10開始進水。塢長立即

安排從附近的發電機房接駁兩台風泵及兩台潛水泵為主

配電板房進行排水，以免停電。  

3 .11  約 1630時，兩艘船隻出塢，潛水員隨後下水進行第 3段浮

箱壓載水艙的進水閥檢查。為了潛水員的安全，塢長關閉

第 3段浮箱的壓載水艙排水閥停止排水。  

3 .12  約 1730時，浮塢吃水為 12.9米，超過最大吃水上限。潛水

員上水報告，目測第 3段浮箱壓載水艙的進水閥處於關閉

位置。塢長隨後打開該壓載水艙的排水閥繼續排水。  

3 .13  約 1945時，塢長關閉第 4段浮箱壓載水艙的排水閥，潛水

員下水封堵該壓載水艙的進水閥。當排水閥關閉約幾分鐘

後，該水艙水位突然急速上升。塢長立即通知潛水員上水。 

3 .14  潛水員上水約幾分鐘後，塢長打開第 4段浮箱壓載水艙的

排水閥及旁通閥，全部水泵一起並聯排水。塢長同時安排

員工檢查塢牆內的其他艙室。  

3 .15  約 2000時，浮塢繼續利用壓載泵保持排放壓載水。員工報

告浮塢多處出現入水，包括浮塢機艙及第 1至第 7段塢牆安

                                              

10 主配電板房位於浮塢右舷第 4 段塢牆的安全甲板 （見圖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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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甲板上的船艙，情況開始惡化。  

3 .16  約 2125時，浮塢電力中斷，壓載水泵停止運作，海水持續

湧入浮塢各壓載水艙及各塢牆艙室，浮塢繼續下沉。  

3 .17  約 2130時，塢長關閉浮塢上燃油供應閥，宣佈棄塢，所有

員工登上拖輪安全撤離浮塢。  

3 .18  於 2135時，塢長報告海事處浮塢發生沉沒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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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證據分析  

證書  

4 .1  浮塢持有海事處簽發的法定運作牌照及驗船證明書，有效

期分別為 2021年 11月 4日及 2021年 11月 2日。浮塢的運作符

合法定證明書所須的要求。  

4 .2  浮塢亦持有海事處認可的船級社簽發的入級證明書，有效

至 2023年 8月 30日。浮塢並於 2020年 10月 12日完成年度檢

驗，符合船級社的入級及維持船級所須的要求。  

天氣情況  

4 .3  據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天氣報告，事發時天空多雲。1400時

至 2200時期間，在事發位置附近水域主要為蒲褔氏風力 4

級，吹和緩南風。因此天氣狀況並非這事故的肇因。  

浮塢的壓載水艙設計  

4 .4  浮塢每段浮箱左右兩舷各有一個長方形的中壓載水艙及

一個 L形的側壓載水艙（如圖 2所示）。兩舷中壓載水艙之

間有一道位置於中線的水密縱艙壁。另外，在左或右舷中

壓載水艙和其側壓載水艙之間的邊縱艙壁上部約於浮塢

吃水 3.8米（工作吃水）的位置設有透氣孔，可讓中壓載水

艙和其側壓載水艙相通。若左或右舷其中一個水艙被意外

地注入海水達致工作吃水，另一個水艙亦會入水。設計可

加強浮塢的穩性。  

4 .5  浮塢每段浮箱側壓載水艙近頂部位置設有透氣管，其管道

出口設於上層甲板上。因此可排除海水從透氣管出口進入

壓載水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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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浮箱壓載水艙橫截面圖  

浮塢的檢查  

4 .6  事發後，船廠分段打撈浮塢上水。調查發現所有浮箱壓載

水艙的進水閥處於關閉狀態及其人孔蓋都鎖緊蓋妥。因此

可排除所有浮箱的壓載水艙因進水閥未能關閉或人孔蓋

未有蓋妥而進水的可能性。  

4 .7  事發前，浮塢於 2020年 10月 12日完成浮箱主甲板測厚檢

驗，報告結果顯示各段浮箱主甲板有部份鋼板出現顯著銹

蝕：第 1及第 2段浮箱部份鋼板蝕耗在於 27.2-29 .6%之間

（如圖 3所示）；第 3、第 4及第 5段浮箱部份鋼板蝕耗在於

23.2 -29.6%之間（如圖 4所示）；第 6及第 7段浮箱部份鋼板

蝕耗分別在於 24-29 .6%之間（如圖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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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事發前第 1及第 2段浮箱甲板測厚結果  

 

 

圖 4：事發前第 3至第 5段浮箱甲板測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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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事發前第 6及第 7段浮箱甲板測厚結果  

4 .8  調查發現各段被打撈上水的浮箱，於其甲板不同位置出現

規則長度不一的破洞及長裂縫（如圖 6所示）。浮箱甲板

破損主要為約 0.5米至 24米長度不等的裂縫及一個直徑約

12厘米的破洞，主要分布於第 2段至第 6段浮箱甲板上，而

大部份裂縫出現在已有顯著銹蝕的浮箱甲板上（如圖 7至

圖 9所示），推斷其破洞或部份裂縫可能在事發前已存在，

亦可能在浮塢壓載下沉操作時形成的進一步破損，導致各

浮箱壓載水艙進水的主要肇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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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事發後浮箱甲板出現的部份裂縫及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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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事發後被打撈上水的第 1及第 2段浮箱甲板出現裂縫

的位置  

 

圖 8：事發後被打撈上水的第 3至第 5段浮箱甲板出現破洞

及裂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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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事發後被打撈上水的第 6至第 7段浮箱甲板出現裂縫

的位置  

浮塢操作  

4 .9  塢長主要負責浮塢內船隻的日常進出塢作業，包括操作浮

塢及指揮船隻進出浮塢。他在船廠工作 12年，擔當塢長職

位已有 8年，獨立完成進出塢操作超過 600艘次，熟悉操作

浮塢的工作。  

4 .10  浮塢壓載下沉和排水上浮操作是通過進排水系統進行操

作。該系統由壓載水泵、電動閥門及進排水管三部份組成。

壓載水泵、電動閥門均可在控制室監控及操作。  

4 .11  浮 塢 每段 浮箱的 壓 載水 艙設有 1台 排 量每 小時 最 大可 達

3000立方米的壓載水泵、 7個電動閘閥門（ 1個進水閥、 1

個排水閥、 1個旁通閥及 4個中或側壓載水艙進排水閥）。

電動閘閥門同時備有手動開關，供緊急或有需要時使用。

進排水管之間沒有設置止回裝置。（如圖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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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浮塢進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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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浮塢操作是以師徒言傳為主，主要內容涉及泵排操作和坐

墩計算等。工作經驗是從日常操作中累積而獲得。船廠沒

有制訂或提供相關應急操作的指引。事發時，塢長按照過

往浮塢的操作經驗及判斷，採取他認為合適的應急措施。 

4 .13  當排放第 3及第 4段浮箱壓載水未能奏效時，塢長打開了浮

塢各壓載水艙的旁通閥及排水閥，利用 7個壓載水泵以並

聯同步的方式排放浮塢的壓載水，可能因為各壓載水艙排

放壓載水效能出現差異，使浮塢壓載水的分佈不均，導致

浮塢結構承受的撓度及應力產生了過大的變化。當時於排

放壓載水期間，工作人員未有意識到浮塢可能承受過大的

撓度及應力的變化，使銹蝕顯著的浮箱甲板進一步變形而

破損，導致受損的壓載水艙在事故中進水。  

4 .14  調查發現船廠沒有制訂或提供相關應急操作指引，在浮塢

應急操作時未能提供有效的應變措施。  

4 .15  當浮塢發電機房、主配電板房相繼入水，浮塢失去電力供

應時，壓載水泵停止工作，壓載水艙的旁通閥和排水閥不

能以電動或手動方式關閉。海水靠重力作用順著壓載水的

排放管路持續湧入各壓載水艙，浮塢進一步失去浮力而下

沉。  

浮塢的維修保養  

4 .16  根據浮塢於 2020年 10月 12日的浮箱主甲板測厚檢驗報告，

結果顯示浮塢浮箱主甲板有部份鋼板出現顯著銹蝕。該鋼

板蝕耗在 23.2-29.6%之間，接近原建造厚度 30%的蝕耗極

限 (參考 4.7)。  於 2022年 3月 17日船廠完成浮塢分段打撈

工程，在調查中發現浮塢各浮箱甲板有部份鋼板出現顯著

銹蝕，包括長度規則不一的長裂縫和破洞  (參考 4 .8段 )。 

根據船廠提供的維修紀錄，未有證據顯示船廠在事發前對

銹蝕顯著及破損的浮箱甲板進行有效的維修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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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結論  

5 .1  2021年 6月 30日，碇泊於香港友聯船廠近岸水域的本地領

牌浮塢“ YIU LIAN FLOATING DOCK NO.1”進行進出

塢作業。於 0845時，塢長開始為浮塢壓載水艙注水，進行

浮塢壓載下沉操作。當塢內船隻離開浮塢後，塢長繼續為

浮塢壓載水艙注水，準備其他待修的船隻進塢。在浮塢壓

載下沉操作過程中，塢長發現第 3及第 4段浮箱壓載水艙水

位比其他壓載水艙高，遂關閉所有浮箱壓載水艙的電動進

水閥及電動旁通閥。同時打開該兩段浮箱的電動排水閥，

並啟動其壓載水泵將壓載水排放，但艙內水位沒有下降跡

象。其後，塢長打開了浮塢各壓載水艙的旁通閥及排水閥，

啟動所有壓載水泵並聯排放浮塢壓載水，但未能奏效。於

1945時，當塢長關閉第 4段浮箱壓載水艙的排水閥，讓潛

水員下水檢查。約幾分鐘後，第 4段浮箱壓載水艙水位突

然急速上升，塢長立即通知潛水員上水，停止檢查並繼續

排放浮塢壓載水。於 2000時，塢牆船艙多處發現入水，浮

塢電力中斷，壓載水泵停止運作，海水持續湧入浮塢各壓

載水艙及塢牆各艙室，浮塢繼續下沉。最後塢長關閉浮塢

的燃油供應閥，宣佈棄塢，所有員工登上拖輪安全撤離浮

塢。浮塢最終下沉擱淺。  

5 .2  調查發現下沉事故的肇因為浮塢的結構強度減弱，在各獨

立浮箱甲板銹蝕顯著，其蝕耗接近鋼板的蝕耗極限，未能

及時進行有效的維修保養；在浮塢下沉時，船廠未能提供

相關應急操作指引及應變措施；排放壓載水期間，工作人

員缺乏安全意識，未有意識到浮塢承受撓度及應力的變化

可能使銹蝕顯著的浮箱甲板進一步變形而破損，削弱浮塢

的浮力。  

5 .3  調查還發現當浮塢失去電力供應，壓載水艙的旁通閥和排

水閥不能以電動或手動方式關閉時，海水沿著壓載水的排

放管路持續湧入各壓載水艙，導致浮塢進一步失去浮力而

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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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建議  

6 .1  報告副本送交船廠，讓船廠和塢長知悉這宗意外的調查結

果，汲取教訓，特別是加強浮塢維修保養，提高關於浮塢

壓載水操作對浮塢結構影響的安全意識。  

6 .2  船廠應提供相關浮塢破損進水的應急操作指引、應變措施

及相關人員的培訓；及  

6 .3  海事處會發出海事處佈告，載述這宗意外，讓業界汲取教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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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送交文件   

7 .1  調查報告擬稿已送交船廠、塢長及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

讓他們提出意見。  

7 .2  截至諮詢期屆滿，收到香港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的意見。

經審核其意見後，由於沒有新的發現，報告未有作出修改。 

 




